附件3
不合格项目说明
一、标志
[bookmark: _GoBack]产品标志是指表明产品的名称、产地、生产厂厂名、厂址、产品的质量状况等信息情况的表述和指示，目的是给消费者、销售者以及用户提供有关产品的信息，帮助其了解产品质量、所执行的标准，说明产品的使用、保养等事项，起到指导消费者的作用。GB 5763-2018《汽车用制动器衬片》规定，汽车用制动器衬片的非工作面上应有制造厂名称(简称)或商标(代号)、生产年月或批号。衬片包装箱(盒)上应标有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制造厂名、地址、产品数量和本标准号。M1、M2、N1、O1、O2类车辆使用的鼓式衬片还应标有摩擦系数级别代号;盘式衬片和 M3、N2、N3、O3、O4类车辆使用的鼓式衬片还应标有设定摩擦系数值。抽查发现部分汽车用制动器衬片产品未标注制造厂名称(简称)或商标(代号)、产品数量、标准号、设定摩擦系数值，标志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产品不符合标准中标志的要求，可能存在误导消费者，导致其不能正确选购到适宜的产品。
二、摩擦性能
摩擦性能是汽车用制动器衬片的基本性能特征，汽车用制动器衬片通过与制动盘的摩擦产生制动，摩擦性能的高低直接反映出制动效果。不同类型的汽车用制动器衬片对于摩擦性能的要求也略有不同，GB 5763-2018《汽车用制动器衬片》标准规定具体见下：①M1、M2、N1、O1、O2类车辆使用的鼓式衬片的小样台架试验结果应符合以下要求：a)μ常温不低于0.25且符合所明示的级别；b)μ高温不低于0.25且符合所明示的级别；c)在5次试验的第二次衰退93 ℃～288 ℃温度段和第二次恢复149 ℃～93 ℃温度段的任一点的摩擦系数不低于0.15；且各温度点的摩擦系数值与其5次试验的平均值之差不超过20%；②M1、M2、N1、O1、O2类车辆使用的盘式衬片的摩擦性能拖曳方式测试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a)μ工作在设定摩擦系数值的±15%的范围内；b)试验结束后，衬片应无分层、掉块等现象；③M3、N2、N3、O3、O4类车辆使用的盘式衬片和鼓式衬片的摩擦性能拖曳方式测试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a)μ工作1和μ工作2均在设定摩擦系数值的±15%的范围内；b)试验结束后，衬片应无分层、掉块等现象。检验发现个别汽车用制动器衬片产品的摩擦性能不符合标准要求。汽车用制动器衬片工作摩擦系数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制动效果，尤其是汽车在高速行驶中需紧急制动时，工作摩擦系数过低就会出现刹车不灵敏，而工作摩擦系数过高就会出现轮胎抱死现象，进而造成车辆甩尾和打滑，对行车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另外，较高的工作摩擦系数会造成车辆在制动中出现抖动、跑偏、噪音等现象，影响车辆驾驶安全。

